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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

第二次公屋租金檢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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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屋租金調整機制

• 《房屋條例》第16A條訂明公屋租金調整機
制。在此機制下，公屋租戶的負擔能力為釐
定公屋租金的因素。

• 公屋租戶的收入反映他們的負擔能力。機制
為房委會提供客觀的基礎，決定何時應調整
公屋租金和上下調整的幅度。

• 機制亦促進公屋計劃的長遠持續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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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房屋委員會（房委會）須每兩年檢討公屋
租金一次，並須按該次租金檢討中第一和
第二期間收入指數的變動調整公屋租金。

• 如第二期間的收入指數高於第一期間的收
入指數0.1% 以上，房委會須以收入指數的
升幅或10%增加租金，兩者以較少者為準。

• 如第二期間的收入指數低於第一期間的收
入指數0.1% 以上，房委會則須以收入指數
的跌幅相應減少租金。

公屋租金調整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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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屋租金調整機制

• 在既定機制下，房委會每月隨機抽選2 000
戶公屋租戶，要求他們申報收入資料，用
以計算收入指數，而申報是屬於強制性。

• 於第一和第二期間各抽選了24 000個公屋租
戶，用以反映公屋租戶收入情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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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次公屋租金檢討

• 在既定機制下的首次檢討於2010年進行，比
較2007年（第一期間）和2009年（第二期
間）的收入指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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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次公屋租金檢討

• 這次公屋租金檢討是既定機制下的第二次檢討。

• 2009年

– 首次租金檢討的第二期間

– 第二次檢討的第一期間(或基礎年); 於第二次檢
討中作為比較的基礎

• 2011年

– 第二次檢討的第二期間

– 下次租金檢討的第一期間; 數據將於下次租金檢
討中作為比較的基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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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委會的角色

房委會負責蒐集被抽樣選出的租戶的收入
數據。

為確保入息統計調查的真確性、準確性和
代表性，房委會徵詢了政府統計處的意
見，以制定抽選方法和數據蒐集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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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統計處的角色

對房委會在入息統計調查中的工作進行質
量檢查；以及

根據《房屋條例》第16A(7)(b)條，以獨立
身分計算收入指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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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樣本分布

• 每月2 000個公屋租戶樣本是按照該月份實
際的家庭人數分布抽取。

• 採用分層比例抽樣法，按公共屋邨和地區
劃分的樣本租戶的分布情況，因此與所有
公屋租戶的實際分布情況相若。

第二次公屋租金檢討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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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次公屋租金檢討結果

(2) 剔除非代表性租戶

• 收入指數旨在反映公屋租戶家庭收入在第一
和第二期間的變動，涵蓋的範圍應為一般收
入的公屋租戶。

• 在計算收入指數時，我們會剔除與一般公屋
租戶收入有大差異的「非代表性」租戶：

– 「公屋富戶」

– 其他高收入的「非一般收入」租戶

– 綜援戶



11

政府統計處認為，第一和第二期間的樣本
數目，能為編制收入指數提供良好穩妥的
基礎。

剔除非代表性租戶:

 公屋富戶 其他高收入的 
非一般收入租戶 

綜援戶 用以計算 
收入指數的樣本 

2009 年 939 545 5 367 16 481 
2011 年 881 543 5 507 16 511 

 

家庭每月平均收入的計算

第二次公屋租金檢討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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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質量檢查

房委會已採用下列措施，確保入息統計調查中所
蒐集數據的質素：

• 解答租戶在填寫入息申報表時遇到的問題，亦應
要求，派員到訪；

• 在收到申報表後，執行初步審核。如申報表未填
妥或須作進一步澄清，作出跟進；

• 採用重覆資料輸入法，即同一組數據由兩名職員
分別輸入電腦，然後校對兩組輸入的數據；以及

• 在輸入入息統計調查中每一份申報表中的資料
時，利用電腦程式審核輸入資料的連貫性；在發
現有不連貫的情況時，向租戶查證。

第二次公屋租金檢討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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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質量檢查

政府統計處在入息統計調查中工作進行的質量檢
查結果：

(a) 核實被抽樣選出的租戶在家庭人數和地區分
布兩方面的分布情況與公屋租戶的實際分布
情況相若，結果顯示樣本分布與租戶紀錄分
布基本相同，調查樣本均具代表性；

(b) 從已申報收入的租戶中再每月隨機抽出約
5%的租戶，由房委會要求他們提交收入證
明文件，證明所申報資料的真確性。結果顯
示沒有租戶故意作虛假陳述，申報入息數據
真確而無任何實質差誤。

第二次公屋租金檢討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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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質量檢查
政府統計處在入息統計調查中工作進行的質量檢
查：

(c) 每月從已填妥的入息申報表中隨機抽選2%
的表格，查核數據輸入的準確度。結果顯示
數據準確而無任何實質差誤；以及

(d) 統計處會在處理每月的數據時，採用統計處
本身的電腦程式進行查核，確保所有必要步
驟均已遵行。結果顯示房屋署已核實/澄清
所有需要進一步與相關租戶核實/澄清的數
據。

第二次公屋租金檢討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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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質量檢查所得，政府統計處確定統計調查數
據準確反映2009年和2011年公屋租戶的家庭入
息。

第一期間（即2009年）的公屋租戶家庭每月平均
收入為13,579元，該期間的指數設定為100。

第二期間（即2011年）的經調整後的公屋租戶家
庭每月平均收入為15,784元。第二期間的指數為
116.24。

比較第一和第二期間，指數上升16.24%。

(4) 家庭每月平均收入的計算

第二次公屋租金檢討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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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年12月的平均每月租金為1,397元。按
調整幅度為+10%計算，平均調整金額為139
元。

就幅度而言，現時的租金為259至3,525元，
調整的幅度為25元至352元。

對公屋租戶的影響



17

以租金調整金額的分布而言，扣除綜援戶後餘下
的553 100名公屋租戶*每月租金上調的金額劃分
如下-

每月租金上調的金額 租戶數目（百分比）
50元 或以下 : 7 000 (1%)
51至100元 : 120 900 (22%)

101至150元 : 213 000 (39%) 
151至200元 : 102 000 (18%) 
201至250元 : 76 100 (14%)
250元以上 : 34 100 (6%)

* 當中包括517 000戶繳交一般租金的租戶、12 000戶在房委會的租金援助
計劃下接受資助，並繳交一般租金的50%或75%的租戶，以及24 100戶
「公屋富戶」

對公屋租戶的影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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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有的援助 / 紓緩措施

•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為財政上無法自給自足的人士
提供安全網，把他們的收入提高至指定的水平，
以 滿 足 其 基 本 需 要 （ 現 有 146 100 戶 （ 或
21%））。

• 房委會透過租金援助計劃，為暫時財政拮据的公
屋租戶（例如等候再次受聘人士）提供援助。符
合資格準則的租戶可獲減租，減幅最多為50%
（現有12 000戶（或2%））。

援助 / 紓緩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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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有的援助 / 紓緩措施

• 政府在2012-13年度財政預算案中宣佈，為公屋
住戶代繳2012-13年度兩個月租金，以協助市民
紓緩經濟下行的壓力。

• 公屋住戶在2012年7及8月份的全部或部分租金將
由政府代繳。

• 而政府代繳租金的數額，抵銷了以兩年為檢討
期、根據第二次公屋租金檢討結果而調整的租金
幅度的83.3%。這措施將會在某程度上紓緩公屋
居民負擔，並協助他們應付租金上調。

援助 / 紓緩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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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次公屋租金檢討

• 於2012年5月22日，房委會的資助房屋小組
委員會(小組委員會)考慮了統計處處長的報
告，及通過了根據《房屋條例》第16A條訂
明的既定租金調整機制進行的第二次租金檢
討的結果。

• 公屋租金會在2012年9月1日上調10%。租戶
會預先一個月獲得通知其新的租金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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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委會的討論

• 在5月22日的會議及5月24日的特別跟進會議
上，小組委員會委員就現時的經濟氣候及通
脹壓力下，房委會是否應該推出紓緩措施，
與租戶共同承擔，作出了詳細討論。

援助 / 紓緩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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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租金紓緩措施

• 達成的共識是房委會在上調租金這方面應採取
「共同承擔」的方法，而在此基礎上，由房委
會向所有公屋租戶（包括富戶）在2012年9月提
供一個月的租金寬免，是一項平衡社會上不同
聲音的措施。

• 效果等同於將租金上調的幅度“調低”至在兩年
內5.42%。

• 一個月的租金寬免會引致房委會少收大約10億
元的租金。

援助 / 紓援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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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委員備悉在既定機制下第二次公屋租金
檢討的結果，以及小組委員會一個月租金
寬免措施。




